
 

内蒙古第一机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继续使用 2016 年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

实施募投项目的独立意见 

 

本次董事会审议及表决《关于继续使用 2016 年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

的议案》的程序符合《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对全资子

公司进行增资的募集资金属于配套募集资金中用于募集资金项目投资部分，其使

用方向及额度严格按照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中承诺用途执行，不存在变相改变

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对全资子公司的增资事项，符合公司整体

经营管理的需要，能够有效降低财务费用，有利于提高公司赢利水平，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

此，我们同意公司上述事项。 

  



（此页无正文，为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继续使用 2016 年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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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独立董事: 

 

 

戈德伟 ___________                    邓腾江 ___________                    

 

 

 

徐佳宾 ___________                    王洪亮 ___________                    

 

 

 

赵  杰 ___________                    苑士华 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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